
教育研究 | EDUCATIONAL RESEARCH

086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一、法律问题

一是法律适用问题，目前劳动教育的法律相对匮乏，大学生

受到法律侵害时，选择哪款法律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

是存在法律的空白点，大学生兼职行为有没有纳入具体的法律保

护，现阶段关于大学生兼职保护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定义和规定；三是大

学生参加校外兼职、社会实践、实习对于法律关系界定模糊，是

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对大学生劳动教育做

出规定，该法规定了与大学生劳动教育类似的概念非全日用工的制

度。非全日制用工虽然与大学生劳动教育相似，但两者还是有区别

的。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十二条“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

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该规定明确了在校生勤工助学活

动的法律性质，不被视为正式的就业活动，不需要按照劳动法的相

关规定签订劳动合同。但大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社会实践以实习、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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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等形式是一种劳动付出，获得劳动报酬的同时也应受到法律的保

护，对此类行为应否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畴存在探讨。

二、案例分析

（一）案例一

1.案例简介

陈某系山东某高校2018级在校学生。“为挣点钱花”，陈某

于2020年底与某快餐店达成共识，由陈某等为该快餐店送外卖，

快餐店按周结算工资。陈某通过快餐店经营者王某某取得了加盖该

快餐店公章的空白劳动合同用于其交付学校使用，合同内容及王某

某签名均由陈某自行填写。2021年5月，陈某在送快餐时不慎摔倒

受伤。后陈某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与某快餐店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后，陈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2.法院认为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系在校未毕

业大学生，其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临时性的外卖工作，并不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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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的，亦未将该工作当作其职业和持续生活需要，某快餐店亦

知晓陈某为在校学生，陈某的人事档案由学校保管，招用陈某出

于临时用工的需要，双方之间并未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快

餐店向陈某提供的空白盖章劳动合同，系用于陈某交付学校使

用；另，快餐店按周与陈某结算，陈某亦无证据证实具有基本工

资。综上，法院认定陈某与某快餐店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该案经章丘法院一审后，陈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

判。该案现已生效。

3.案例评析  

劳动关系认定：临时性的外卖工作，不以就业为目的，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未建立劳动关系。学生校外兼职、参加社会实践、实习

并不以就业为目的，在此期间赚取生活费、学费等，未形成劳动关

系。陈某与快餐店之间虽然存在送外卖的事实行为，但双方并未签

订有效的劳动合同，陈某作为在校学生，其主要身份仍为学生，送

外卖行为更多被视为兼职行为，而是劳务关系，可以直接向法院提

起劳务合同纠纷诉讼，以违反合同履行的规定要求公司赔偿 [2]。

双方之间并未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快餐店向陈某提供

的空白盖章劳动合同，系用于陈某交付学校使用。劳动合同明确

劳动关系、双方权利，有效的劳动合同应表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

示，陈某自行填写的劳动合同及王某某签名，虽然加盖了快餐店

的公章，但由于合同内容并非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此劳动合同

在形式上存在瑕疵，可视为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 [3]。

（二）案例二

1.案例简介

小王是某教育学院的一名教育学专业学生，2022年7月，小

王看到某培训班招聘进入该企业实习，工作岗位为助教，并与该

培训机构签订《实习协议书》，约定实习协议期限为3个月，自

2022年7月起至2022年10月止。小王仅在培训机构实习，未以就

业为目的进入用人单位，小王2023年7月本科毕业。2022年8月

小王在工作中受伤，申请法院确认与培训机构于2022年7月起至

2022年10月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2.案例分析

关于劳动关系认定。小王与培训机构不存在劳动关系。建立

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小王与培训机构之间签订的是《实

习协议书》，而非劳动合同，双方之间可能并未建立正式的劳动

关系。小王在2022年7月开始实习时仍是在校学生，且实习协议

中明确是以学习为目的，于2023年7月本科毕业，实习期间尚未

完成学业，小王的实习更接近于在校生的实习。

关于小王与培训机构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参照原劳动

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

2005〕12号）第一条，劳动者人身及经济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

的最核心标准。培训机构虽然与小王签订《大学生实习协议》，但

不能根据该协议就认定培训机构与小王之间存在或不存在劳动关

系，还需结合双方在实际用工过程中的法律关系特征进行分析。

3.法律适用与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小王与培训机构之间是否建立了劳动关

系。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在校大学生身份不适用劳动法，在校

大学生为完成学习任务或因勤工俭学而提供劳动的，与用人单位

不构成劳动关系。小王仅在培训机构实习，未以就业为目的进入

用人单位，双方未形成用工关系 [4]。

在司法实践中，在校学生实习劳动关系鉴定，需根据具体事

实进行判断，仅实习或参加社会实践不宜认定劳动关系；若为即

将毕业的大学生，以就业为目的进入用人单位，双方用工关系符

合劳动关系实质特征，用人单位支付相应劳动报酬，可以认定构

成劳动关系。

（三）案例三 

1.案例简介

大学生小蓝到服装店兼职，工资一小时16元，规矩多、工作

累，基本每天都要加班，并且还要打扫卫生。涉事门店工作人员回

应称，正常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但可能有加班的情况，特别是周

末的时候。该工作人员表示，员工确实需要打扫卫生。“要做两层

的卫生，不管是兼职还是全职，都要轮流做，大家都是一样的”。

2.案例评析

首先，用人单位强制延长大学生劳动时间，大学生作为提供

劳务一方，属于劳动合同中弱势群体，劳动权益受到侵害。首先，

适用非全日制用工关系，可参照《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调整。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非全日制用工是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

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

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用工单位超出用工时间，构成劳动法侵

权。再者，劳动者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大学生参加劳动实践，用工

单位变相强制加班，无疑侵犯了劳动者合法权益。用工单位安排加

班应该征得劳动者的同意，而不是强制违背劳动者意愿。

3.争议焦点

超出法定工作时长的法律后果。日常兼职用工符合法定兼职

时间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如紧急任务、突发事件等，用人单位

可能需要临时延长兼职员工的工作时间，然而这种延长工作时间

应当遵循合法、合理、必要的原则，并且确保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不受损害。小蓝提到基本每天都要加班，特别是周末的时候，强

制要求员工加班变相强制性规定，持续性加班时间过长影响了员

工的身心健康，此行为违反了劳动法规定 [5]。

正常工作内容的限定。小蓝日常工作内容销售、整理货架等。

关于小蓝还需要打扫卫生，工作人员表示无论是兼职还是全职员工，

都需要轮流打扫卫生。这一规定虽然增加了员工的工作量，所有员工

都平等地参与、未超出工作时间，工作强度符合劳动者的承受度，在

招聘时已明确告知员工，增加打扫卫生这一项被视为合理。

三、启示

（一）立法模糊，劳动教育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46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

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第9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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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

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宪法授予公民有受教育

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权利义务关系也是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形

成的法律关系 [6]。

由于我国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

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适

用本法条的前置条件是以勤工俭学为目的。由此可见，大学生参

加劳动教育实践并不是劳动法所保护的劳动，大学生参加劳动教

育的权利保护带来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实习生的身份具有特殊

性，既是学校的学生又是实习单位的“员工”，由于与实习单位

之间未建立正式劳动关系，不需要像正式员工缴纳社保，关于实

习生保险立法也存在空白点。现有一些用人单位出现变相延长工

作时间、克扣工资、不发工资等现象，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法律保

护大学生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确保维权时真正“有法可依”。

大学生参加校外兼职、社会实践、实习对于法律关系的界

定。如，大学生实习是否构成劳务关系取决于具体的实习情况和

双方的约定，完成学校的社会实习安排或自行从事社会实践活动

的实习，不宜认定劳动关系，但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且用人单位

知晓该大学生即将毕业，大学生以毕业后即将就业为目的，向用

人单位提供持续不间断的劳动，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可以认

定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主体是特定的，符合法律规定的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劳务关系主体相对广泛，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

然人与单位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有着明

确的界定，二者在维权道路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劳动关系依据劳

动法出现纠纷，经过劳动争议仲裁解决；劳务关系出现纠纷依据

民法典，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加强对大学生参加劳动教育实践引导、保护

高校有必要开设专门法律帮助课程，重点讲解大学生在参加

劳动实践中遇见常见陷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理论知识与大

学生参加劳动实践相结合，让大学生“知法、懂法、守法、用

法”[7]。 法律意识薄弱，维权成本高，超出了预期的承受能力。

大部分学生在遭受劳动侵权时，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

最好用工单位内部解决，当用工单位内部无法解决问题时，会通

过寻求外部帮助解决。若借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不得不承认通

过诉或非诉的形式，尚未经济独立的大学生，这是一笔不菲的费

用支出，有可能高出与用工单位赔偿数额。举证的困难性，谁主

张，谁举证，需要劳动者提供证据，原始证据直接来源于案件事

实，具有最佳证明力。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才意识到

维权，不能提供有利证据证明用人单位过错行为 [8]。

司法行政部门、律所、高校可以设立法律援助中心，为学生

提供法律咨询、文书写作、案件代理等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

中心一对一帮扶指导，解决同学们常见的法律纠纷，帮助同学们

更好地了解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9]。

（三）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与诚信原则

用人单位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用工行为的合法性和

规范性。用人单位按时支付劳动者报酬，必要时提供劳动保护。其

一，体现合法性原则，用人单位、中介机构依法开展业务，遵守劳

动法相关规定，不在用工时间压榨员工，不变相苛刻要求员工行

为，而是体谅式关怀式管理员工。其二，体现诚实信用原则，应遵

守诚实信用原则，重合同守信用，自觉维护国家和广大求职者的利

益。如信息公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依法如实告知劳动

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劳动报酬等情况。

（四）增强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当下大学生群体缺乏法律意识，不善于用法律维护自己合法

权益。劳动教育法相关法律法规未形成完善法律体系，没有相应

的制度和法律程序做保障，法律空白点不明知漏洞。大多数的大

学生都缺乏最基本的法律知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合

同法》等。有些大学生在参加劳动教育过程中，工作时长被延长

往往被侵权后，不知如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在自己可容忍范围

内或可超出容忍范围内，不敢发声选择沉默。也有部分学生，明

知自己工作时长非法延长，但为了接受劳动教育实践机会，把延

长劳动工作时间作为一种展现自己劳动价值的表现，无外乎助长

了用工单位的剥削尺度。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作为社会法，其立法精

神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兼顾用人单位的利益，避免劳动者遭

受用人单位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现阶段提出劳动教育纠纷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法》《民法》、其他法律法规。大

学生参加劳动教育未纳入劳动法保护的范畴，需要立法解释、法律

解释、司法解释明确法条参照，现尚未形成完善的劳动教育相关法

律体系，可以适当地进行“先试先行”，点滴突破，缓步前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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